
关于开展广陵区“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学校，各级少先队组织：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在未成年人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团区委、区教育局、区少工委拟联合组织开展广陵区“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指导思想

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少先队工作，进一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致中国少先队建队60周年的贺信精神，人人争当“四好少年”，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指示精神为指导，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目标，通过评选表彰未成年人道德典型，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学习美德、弘扬美德、践行美德，促进未成年人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做好准备。

二、评选表彰对象、标准和奖项

（一）参评对象。

全区各初中、小学在籍学生。

（二）评选标准。
1．基本标准：

“美德少年”推荐人选应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诚实守信，自立自强，积极进取，富有活力，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和鲜明时代特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其全面事迹或某一方面事迹突出，在学校、社区（区域内）具有一定的良好影响，值得广大未成年人认真学习。 

2.具体标准 ：

（1）信守家庭美德，在家庭做个好孩子。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学会自理，常做家务；勤俭节约，心存感恩；分担责任，邻里和睦。

（2）恪守学生道德，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学习勤奋，积极进取；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乐于助人；乐观向上，勇于创新。

（3）遵守社会公德，在社会做个好公民。遵纪守法，举止文明；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热心公益，见义勇为；崇尚科学，服务社会。特别是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
三、评选方法

1．全面启动。主办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广陵区“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同时“广陵教育在线”、“广陵青年”网站发布消息，发动广大师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评选“我心目中的‘美德少年’”。

2．推荐评选。各校完成校级“美德少年”评选；在此基础上，按《广陵区“美德少年”名额分配表》（见附件1）确定的名额等额上报 “美德少年”候选人（《广陵区“美德少年”推荐表》见附件2）。

3．审核确认。根据各校推荐的候选人情况，组织学生、家长、社区工作者、少先队辅导员进行评议、评审，确定广陵区“美德少年”，择优推荐广陵区“美德少年”参加扬州市“美德少年”评选。

4．表彰奖励。主办单位作出《关于表彰扬州市广陵区“美德少年”的决定》，对“美德少年”当选者进行表彰奖励。

四、有关要求

1．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各学校要加强组织协调，建立高效运转的工作机制；要落实专人负责，作出具体细致的工作计划和安排，认真把握和落实好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确保评选表彰工作按时、有序、务实推进。

2．广泛宣传，营造氛围。要精心组织，充分运用各类宣传阵地和手段，使宣传发动工作始终贯穿于评选表彰活动的全过程；充分应用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活动开展情况和成功做法，展现“美德少年”的感人事迹和可贵精神，使评选表彰的过程成为未成年人自觉参与、自我教育的过程，成为未成年人提升道德品质、争做“美德少年”的过程。

3．精心组织，务求实效。要根据本次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坚持标准、严格把关；要不断创新创优工作方法，广泛发动、引导未成年人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要进一步设计载体，通过推介“美德少年”事迹，组织“美德少年”开展集体倡议、新学期开学第一课、事迹报告巡讲、展版展示等活动形式，不断延伸活动，放大效应，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4．严格审核，及时上报。候选人事迹材料最好采用通讯体裁，须经所在学校（单位）签署意见。月底前须完成校级评选、推荐、公示程序，将区级推荐候选人名单及材料统一报送至区少工委，同时还需报送电子文本至区副总辅导员陈秋玲处（qiuling988@163.com）。逾期未报者，取消评选资格。
附件：

1．《广陵区“美德少年”名额分配表》
2．《广陵区“美德少年”推荐表》
                         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员会

                         扬 州 市 广 陵 区 教 育 局

扬州市广陵区少先队工作委员会

二○一○年五月十日
附件1：
广陵区“美德少年”推荐名额分配表
	学  校
	名额
	
	学  校
	名额

	育才小学
	10
	
	育才实验
	10

	扬大附小
	9
	
	东关小学
	8

	沙口小学
	7
	
	东花园小学
	6

	北京新东方
	7
	
	广陵小学
	6

	艺蕾小学
	3
	
	工人新村小学
	3

	解放桥小学
	2
	
	北柳巷小学
	2

	文峰小学
	2
	
	新星小学
	2

	宦桥小学
	2
	
	汤汪中心
	3

	湾头小学
	3
	
	湾头实验
	2

	二桥小学
	2
	
	汤汪中学
	3

	湾头中学
	2
	
	向往学校
	2

	同心学校
	2
	
	培智学校
	2


附件2：
 广陵区“美德少年”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  校
	
	中队
	
	 中队辅导员
	

	联系方式
	

	 获得主要    表彰情况
	

	主要事迹


	

	所在学校推荐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区教育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团区委、

区少工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2份报区少工委；附800字左右的先进事迹材料，事迹材料中涉及到的主要奖项、成果的证书复印件应作为材料附件一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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